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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章 

最后条款 

第 30.1 条 附件、附录和脚注 

本协定的附件、附录和脚注应构成本协定组成部分。 

第 30.2 条 修正 

缔约方可通过书面形式同意对本协定进行修正。经所有缔

约方同意并依照每一缔约方适用法律程序予以批准，一修正应在

所有缔约方以书面形式通知交存方已依照各自适用法律程序批准

该修正之日后 60 天生效，或在缔约方可能同意的其他日期生

效。 

第 30.3 条 对《WTO 协定》的修正 

如对《WTO 协定》的一修正构成对缔约方已纳入本协定

的一条款的修正，除非本协定中另有规定，否则缔约方应就是否

修正本协定进行磋商。 

第 30.4 条 加入 

1. 本协定开放供下列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加入： 

(a) 属 APEC 成员的任何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及 

(b) 缔约方可能同意的任何其他国家或单独关税区， 

在遵守与缔约方之间可能议定的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并在经每

一缔约方和加入国家或单独关税区(申请加入方)依照各自适用法

律程序予以批准后，上述国家或关税区准备遵守本协定中的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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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可通过向交存方提交书面请求的方式

寻求加入本协定。 

3. (a) 在收到第 2 款项下一请求后，自贸协定委员会应设

立一工作组就加入的条款和条件开展谈判，只要对

于第 1 款(b)项的情况缔约方表示同意。工作组成员

资格应对所有感兴趣的缔约方开放。 

(b) 工作组在完成其工作后，应向自贸协定委员会提交

书面报告。如工作组已与申请加入方就拟议的加入

条款和条件达成一致，则该报告应列出加入条款和

条件、提请自贸协定委员会批准的建议以及关于邀

请该申请加入方成为本协定缔约方的自贸协定委员

会拟议决定。 

4. 就第 3 款而言： 

(a) 仅在下列条件的情况下，自贸协定委员会根据第 3

款(a)项设立工作组的决定方可视为已经作出： 

(i) 所有缔约方均同意设立一工作组；或 

(ii) 如一缔约方在自贸协定委员会作出根据第 3

款(a)项设立工作组的决定时未表示同意，而

该缔约方未在自贸协定委员会作出决定之日

后 7 天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 

(b) 仅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根据第 3 款(b)设立工

作组的决定方可视为已经作出： 

(i) 属工作组成员的所有缔约方均表示同意；或 

(ii) 如一属工作组成员的缔约方在工作组向自贸

协定委员会提交报告时未表示同意，而该缔

约方未在工作组提交报告之日后 7 天内以书

面形式对报告提出反对。 

5. 如自贸协定委员会作出决定，批准加入条款和条件，并邀

请一申请加入方成为缔约方，则自贸协定委员会应规定一期限，

在该期限内申请加入方可向交存方交存一份表明其接受加入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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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条件的加入书，该期限可经缔约方同意予以延长。 

6. 申请加入方应在遵守自贸协定委员会决定中批准的条款和

条件的前提下，在下列两日期中的较晚日期成为本协定一缔约

方： 

(a) 申请加入方向交存方交存表明其接受加入条款和条

件的加入书之日后第 60 天；或 

(b) 所有缔约方均已通知交存方其已履行各自适用法律

程序之日。 

第 30.5 条 生效 

1. 本协定应自所有创始签署方已书面通知交存方其已完成各

自适用法律程序之日后 60 天生效。 

2. 如在本协定签署之日后 2 年期限内，创始签署方未全部书

面通知交存方已完成各自适用法律程序，则在国内生产总值合计

至少占创始签署方 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总和 85%1的至少 6 个创

始签署方书面通知交存方已完成各自适用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本

协定应在该期限期满后 60 天生效。 

3. 如本协定未能根据第 1 款或第 2 款生效，则本协定应在国

内生产总值合计至少占创始签署方 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总和

85%的至少 6 个创始签署方书面通知交存方已完成各自适用法律

程序之日后 60 天生效。 

4. 在本协定根据第 2 款或第 3 款生效之日后，本协定尚未对

其生效的一创始签署方应将已完成适用法律程序的情况和成为本

协定缔约方的意向通知缔约方。自贸协定委员会应在该创始签署

方作出通知之日起 30 天内确定本协定是否应对作出通知的该创

始签署方生效。 

 
1就本条而言，国内生产总值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美元现价计算的数据。 



619 

30-4 

5. 除非自贸协定委员会与第 4 款中所指的作出通知的创始签

署方另有议定，否则本协定应在自贸协定委员会作出肯定裁定之

日后 30 天对该作出通知的创始签署方生效。 

第 30.6 条 退出 

1. 任何缔约方均可通过向交存方提交书面退出通知而退出本

协定。拟退出的缔约方应通过根据第 27.5 条(联络点)指定的总联

络点将其退出事同时通知其他缔约方。 

2. 退出应在一缔约方根据第 1 款向交存方提交书面通知后 6

个月生效，除非缔约方议定一不同期限。如一缔约方退出，本协

定应对其他的缔约方保持有效。 

第 30.7 条 交存方 

1. 本协定的英文、西班牙文和法文文本原件应交存新西兰，

新西兰特此被指定为本协定交存方。 

2. 交存方应迅速向每一签署方、申请加入国和申请加入的单

独关税区提供经核证的本协定原文本的副本及对本协定所作任何

修正的副本。 

3. 交存方应迅速向每一签署方和申请加入国或申请加入的单

独关税区告知下列事项，并提供日期和副本： 

(a) 根据第 30.2 条(修正)、第 30.4.6 条(加入)或第 30.5

条(生效)作出的通知； 

(b) 根据第 30.4.2 条(加入)提出的加入请求； 

(c) 根据第 30.4.5 条(加入)交存的加入书；以及 

(d) 根据第 30.6 条(退出)作出的退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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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8 条 作准文本 

本协定的英文文本、西班牙文本和法文文本具有同等效

力。如各文本间出现任何分歧，则应以英文文本为准。 


